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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機關執行特種刑事案件沒收之財產，對於受刑人所負債務固

非當然負清償之責。惟揆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神，如不

知情之第三人就其合法成立之債權有所主張時，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

七十五條之規定，應依強制執行法有關各條規定辦理。

釋字第三八號解釋（43.8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旨在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。所謂

依據法律者，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，並非除法律以外與憲法或法

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章均行排斥而不用。至縣議會行使縣立法之職權

時，若無憲法或其他法律之根據，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。

釋字第三九號解釋（43.8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法應予發還當事人各種案款，經傳案及限期通告後仍無人具領

者，依本院院解字第三二三九號解釋，固應由法院保管設法發還。惟此

項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提存法既未設有規定，自應受民法第一百二十

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限制。

釋字第四○號解釋（43.10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

害其權利者，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行政訴訟，是僅人民始得為行政訴訟

之原告。臺灣省物資局依其組織規程係隸屬於臺灣省政府之官署，與

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九零號解釋所稱之鄉鎮自治機關不同，自不能類推適

用此項解釋。至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二條對於提起行政訴訟之原告，

並無特別規定，要非官署所得引為提起行政訴訟之根據。




